京教函〔2009〕58号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做好2009/2010学年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民办普通高校、独立学院、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管理，规范招生宣传工作，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根据市教委《关于印发<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教高〔2007〕2号）精神，2009/2010学年本市继续实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材料

（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应报送如下材料

1．招生简章和广告样稿（一式2份）,含文字、图片、音像制品等；

2．《2009/2010学年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一式2份，学校可根据本校招生宣传工作的实际需要决定报送并索取经同意备案的《备案表》份数）；

3．有效的《办学许可证》和《法人登记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原件当场审验后带回；

4．民办学校学历教育收费标准的批复文件复印件、《民办学校非学历教育收费标准备案表》复印件。

（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 申请备案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涉及国际合作交流事项的，应提交相关合作协议复印件；

2. 申请备案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涉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及外国留学生工作的，应提交教育部或市教委有关批准文件的复印件；聘请外籍教师的需提交市外国专家局批件复印件；
3. 申请备案的简章或广告中涉及到学校与国内其他学校进行学历教育合作办学的，或学校与公办学校合作开展现代远程学历教育的，应提交市教委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4. 申请备案的简章或广告中涉及到的获奖项目，需提交相关的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复印件； 

5. 聘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外单位教师的，需提交聘书或学校聘用文件复印件； 
6. 其他能够证明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真实性的合法、有效证明材料。

二、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的要求
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规范、合法，应符合以下几项要求：
（一） 学校总体情况的介绍应明确、具体

1.应明确说明学校的类型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或独立学院、民办高等职业学校、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2.学校名称、办学地点应与《办学许可证》一致，如发生变更，必须在备案前到市教委办理变更手续；
3. 获奖项目应主要为近年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其他管理部门组织评选的，应注明评奖单位名称；

4. 有关办学环境、教学活动的图片应采取本校的及本校师生员工的实景照片，不得采用电脑合成的图片；人物图片应避免选用国家领导人的照片，选用其他人物照片时应征得本人同意；

5.不得使用“最大”、“最好”、“第一”、“唯一”等描述性用语，也不得使用“100%就业率”、“100％考试通过率”、“高薪就业，一步到位”等承诺性用语。
（二）招生专业的介绍应明晰、详实

1. 招生类别应明确分为本专科学历教育、自考助学、培训、其他文化教育等；

2. 学习形式应明确分为全日制、业余、短期、函授（或远程）等；

3.学校应根据招生类别和学习形式，分别介绍计划内统招专业、自考助学专业、学校自设专业、资格证书培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等（专业介绍一览表参考格式见附件）。

（三） 学校应根据招生类别分别介绍证书类别及颁发办法
1.录取到计划内统招专业学习的学生，学习期满，成绩合格，由学校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本专科毕业证书；
2.参加自考助学的学生，由学校组织参加（或自行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过专业考试计划规定全部课程，可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国家承认学历的本专科毕业证书；
3.参加学校自设专业学习的学生，学习期满，成绩合格，可获得学校颁发的结业证书；
4.参加资格（等级）证书课程培训的学生，经相关部门或行业组织的考试，成绩合格，可获得相应的资格（等级）证书；

5.参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取得证书的类别与办法应与有关批准文件一致。

（四）收费项目和标准应与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的内容一致，学校可根据市教委有关文件制定本校的退费办法。

（五）招生简章和广告应载明学校办学许可证号、招生简章及广告备案编号、市教委指定的查证网址（http://www.bjedu.gov.cn；http://www.edu111.cn；　　　　http://www.bpedu.org.cn/）。

三、备案程序

（一）学校到备案办公地点领取《备案表》，也可以从市教委指定的查证网站（同上）下载；

（二）学校根据备案工作要求，报送相关备案材料，办理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的人员须持有效身份证明；
（三）对于符合要求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材料，市教委民办教育处在《备案表》上签署同意备案的意见，设置备案文号，加盖备案管理专用章，在招生简章和广告附页上加盖骑缝章，由学校取回，学校应同时报送相应的电子版（word格式）；
（四）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材料，学校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修改，并重新报送；
（五）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应在招生简章和广告发布后15日内，将所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样刊送备案办公地点。
四、备案工作要求

（一）学校应在完成当年收费审批和备案工作后，再进行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在市教委进行审核并报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对接受非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在所属区县发改委进行收费备案；
（二）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统一制作，统一宣传,不得以内设机构（如二级学院）名义单独进行宣传；

（三）年度备案，一校一号，简章和广告内容需变更时，必须重新办理备案手续，备案文号不变；
（四）如果学校的备案材料与往年已经备案的材料内容一致，可延长备案有效期，简化备案手续；

（五）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须经备案后，方可发布。
五、备案受理时间

3月2日至12月31日，每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6：30。

六、备案管理机关和地点

市教委为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管理机关,负责招生简章和广告的备案管理工作。

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甲1号A3座三层）。

联 系 人：孙秀芹　刘晓芳
联系电话：62381724-8006；62383547

附件：1．2009/2010学年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表

2．专业介绍一览表参考格式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 教育  招生  广告  备案  通知 
抄送：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各区县教委。

附件1：
2009/2010学年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表
	学校名称
	
	学校负责人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招生类别
	
	学习形式
	

	办学许可证号
	

	招生简章或广告

发布的媒介与形式
	

	招生简章另附。

广告文字内容：

学校盖章         学校负责人印章（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以下栏目由备案管理部门填写

	招生简章及

广告备案编号
	教民广备字（      ）第    号

	招生简章及

广告有效期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印章）

经手人印章（签字）：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如广告文字内容一栏不够填写可另附页（须注明），附页加盖学校公章；

     2：“招生类别”栏应注明本专科学历教育、自考助学、培训、其他文化教育等；

3：“学习形式”栏应注明全日制、业余、短期、函授（或远程）等。

附件2：

专业介绍一览表参考格式

计划内统招专业一览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历层次
	学 制（年）
	招生人数
	学费

（元/年）
	备注

	
	
	
	
	
	
	
	


“备注”栏内可注明统招专业类型：单考单招、自主招生等。

自考助学招生专业一览表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历层次
	学习形式
	学 制（年）
	招生人数
	学 费

（元/年）
	主考院校

	
	
	
	
	
	
	
	


“学习形式”栏内应注明全日制、业余、短期、函授（或远程）等。
学校自设招生专业一览表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习形式
	学 制

（年/月）
	招生人数
	学 费

（元/年）
	备注

	
	
	
	
	
	
	


“学习形式”栏内应注明全日制、业余、短期、函授（或远程）等。“备注“栏内可注明学分互认、出国前培训等。
资格证书培训招生一览表

	证书名称
	学习形式
	学 制

（年/月）
	招生人数
	学费

（元/年、月）
	发证单位
	备注

	
	
	
	
	
	
	


“学习形式”栏内应注明全日制、业余、短期、函授（或远程）等。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专业一览表

	项目名称
	专业名称
	办学层次
	学 制

（年、月）
	批准招生人数
	学 费

（元/ 年、月）
	备 注

	
	
	
	
	
	
	


“办学层次”栏内可注明本科、专科、非学历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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